
新形势下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
  文/蒋来用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在继承

和发扬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这一

点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尤为重要。文章从文化本身分析，结合法

治文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探讨新形势下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

从
法学研究方面来说，讲法治

文化，首先要弄清法治文化

的概念。梁漱溟先生给“文

化”的定义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

切”。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精神层面的文化，第二个是

制度层面的文化，第三个是器物层面

的文化，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些文化。

文化先于个人存在。人在还没出

生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比如说胎教，胎儿在母体里就能受到

文化的渲染。每个人出生于特定的文

化环境，并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成长，

首先感知和学习周围的文化，被周围

的文化环境塑造。

文化塑造人。文化对于人的发展

非常重要，优秀的文化可以丰富人的

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能够

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

反之，不好的文化会对人产生不利的

影响。比如，某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

定了 18 条村规民约，其中重要的一

条是“不要乱摆酒宴，送红包不能超

过 100 元钱”。遭到很多人的抵制、

攻击与批判。很多人讲，我们不想送

礼、不想送红包，更不想摆酒，但是

我们又不得不碍于情面去吃酒、去送

红包……这也是一种文化。

我们讲文化的时候，尤其讲到文

化自信，都在讲好的文化，比如：

我国的四大发明、《易经》《论语》

等。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国传统文

化时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

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

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

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好的东西。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赶快

扔掉。搞法治文化建设，一定要有针

对性，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

改变人的行为，不能改变一种习俗，

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里讲几个不好

的法治文化。

第一，“不平等”观念要苗断根除。

没有平等，就不会有法治。按理说，

身份不平等问题应在封建等级制度废

除后就得到了解决，但不平等的“灵魂”

并没有随着所寄生的制度躯壳的消灭

而消亡。例如，上级下级之间搞“人

身依附”，上级把下属当作家臣，下

级附随领导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有

的干部犯罪被判刑，还喜欢别人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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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职务，监狱生活仍有等级差别。

不平等思想观念浇灌浸泡久了，自然

就生长出不平等的“基因”，时不时

地体现为破坏法治的行为。如有的党

员干部老觉得高人一等，听不得半点

批评，受不得半点委屈，碰到“民告官”

就很不舒服，怕出庭丢“面子”、掉“架

子”，骂群众是“刁民”，骂原告“傻气”，

批评律师“好管闲事”“爱出风头”。

凭着人员熟、关系多、资源足，总是“动

歪念”“想邪招”，通过“挂电话”“打

招呼”“作批示”干扰影响裁判执行，

做一些损坏司法公正公平的事，还美

其名曰“用私人关系办公家事”。因此，

只有“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强力将

法治准则公正地适用于所有人，才能

夯实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石。

第二，“乱作为”权力须约束控制。

权力规范有效运行是法治社会建立的

重要标志。法治社会中的权力是“有边”

的，法治社会不允许有绝对的权力。

权力法定是法治的重要原则，所有权

力均来自人民，通过法律方式授予。

权力行使者只能依法行使权力，而不

能随意创设权力。但这些法治常识经

常被一些党员干部遗忘。有的领导干

部把自己的讲话当法律，批示比法律

管用，为办事方便随意发“红头文件”。

在有的人眼中，国家宪法和法律可有

可无，平时想不起，用时记不得，该

用用不上。领导个人的意志和态度主

宰法律的实施，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

的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

须脱掉权力的光鲜外衣，让权力复原

为民服务的本性。无限扩张的权力要

“瘦身减肥”，所有权力均要受到约

束和制约。权力制约权力，权力监督

权力，应成为权力运行的新常态。领

导干部带头崇尚法律、执行法律、信

守法治精神，人民群众才能守法尊法

用法，法治文化才能培育得起、传扬

得开。

第三，靠“打点”现象要强力扭

转。现在大家办事都习惯找熟人，找

关系，请人吃饭，请人打招呼，有背

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

再有本事也可能没有机会，已经严重

影响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

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发生了

改变。“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

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给党

内生活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引发了

“组织失灵”“显规则失灵”等问题，

办不通的事要“打点”，有理合法的

事也要“打点”，不打点就办不成事，

打点则一通百通。人情是伦理关系的

养分，但不能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石。

立法、施法和执法环节会考虑人情因

素，但人情是酌定情节，而不是法定

情节。法有情，但绝不能让情乱法、

因情违法。“打点”现象经常出现，

说明社会管理存在问题和不足，要解

决“靠打点”的不良风气，必须打通

淤塞的通道，让“打点”成多余。其次，

规范办事流程，让“打点”不经济。

再次，建立健全惩处机制，让“打点”

不好过。

第四，“动真格”问责成家常便饭。

有权力没责任是管党治党的大忌，也

是依法治国的大忌。法律法规执行力

不强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法治体

系缺乏健全有效的问责追责体系则是

重要的“病因”。权力运行系统既应

有激励动力机制，也应有“刹车”系统。

从权力运行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来看，

当前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于刹车系统

“失灵”，而不是激励动力机制不足。

党政机关管理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

问责追责不到位有关。例如经常出现

的“踢皮球”现象，表面上看来是多

头管理的弊端，实质是责任机制的欠

缺。现实中常出现“没问题都管，出

问题都不管”“见矛盾就让，见利益

就上”“好处抢着管，问题往外推”

等现象，只想管理带来的收益，却不

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有权无责、

权多责少的问题不解决，相互推诿的

现象就不可能解决。培育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开动问责追责

的“压力机”，在问责上“踩油门”，

倒逼领导干部勇于负责，敢于担当，

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廉政建设与社会评价研究室主任、

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
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
政方式。
依法治国致力于通过

约束群体的外部行为，建
设群体的行为文明，开掘
群体的内心文明。
对法律产生信仰是一

个法治社会的终极标志。
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来
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
一便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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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解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

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

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

自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 年 1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主要内容

核心思想理念。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

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

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

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人文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

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

想文化内容。

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

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

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

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

影响力明显提升。

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

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

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

扬者和建设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

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展

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效的工作，

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

力、影响力、创造力。同时要看到，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

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

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

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迫切需要加强政

策支持，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体系。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

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要意义。

基本原则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

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助

推社会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

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把跨越

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

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

和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

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

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

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

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

善而从，既不简单拿来，也不盲目排外，

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

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

发展中华文化。

——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

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推动形成有利于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制机制和

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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